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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综〔2022〕31 号

关于分配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大气、水污染
防治资金的通知

市生态环境局：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大气、水污

染防治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资环〔2021〕127 号）及《韶关市生

态环境局关于报送 2022 年中央财政大气、水污染防治资金项目

分配计划的函》，经市政府第十五届 1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将中央提前下达我市 2022 年中央财政大气、水污染防治资金

3560 万元分配下达给你局（具体金额、科目等详见附表），并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你局及时将资金落实到项目上，各实施主体应当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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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申报的工程绩效目标要求，加快项目实施，确保绩效目标如

期实现。

二、请你局根据资金有关管理的规定，加强资金管理，确

保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截留或挪用。

附件：2022 年中央财政大气、水污染防治资金明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2 年 6 月 30 日

信息公开方式： 主动公开

抄送： 乐昌市财政局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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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2 年中央大气、水污染防治资金明细表

序号
资金使用

单位

所属

区域
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及绩效

资金预算

（万元）
备注

合 计 4060

一、水污染防治（功能分类科目：2110302 水体） 860

1
乐昌市政

府
乐昌市

乐昌市长来镇、

庆云镇、坪石镇、

廊田镇、梅花镇

饮用水源保护区

规范化建设项目

项目内容：乐昌市长来镇、庆云镇、坪石

镇、廊田镇、梅花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规范

化建设项目。

绩效目标：确保乐昌市 2022 年镇级饮用水

水源地水质考核达标。

500
韶财综〔2021〕

86 号已下达

2
市生态环

境局
市本级

韶关市“双源”

地下水环境状况

调查评估项目

项目内容：开展韶关市“双源”（包括饮

用水源和省级化工园区）地下水环境状况

调查评估工作。

绩效目标：完成韶关市 9 个“双源”地下

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，并形成成果报告。

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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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大气污染防治（功能分类科目：2110301 大气） 3200

3

广东韶钢

松山股份

有限公司

市本级

广东韶钢松山股

份有限公司五号

六号烧结机烟气

净化改造工程项

目

项目内容：五号、六号烧结机各设置 1套

烟气脱硫脱硝装置，并各新建一座 80m 混

凝土烟囱排放净烟器，考虑两套烟气净化

装置临近布置，拟合建一套脱硫剂制备系

统和氨水站系统。

项目绩效：通过对五号、六号烧结机脱硫

脱硝系统进行升级改造，采用旋转喷雾半

干法脱硫工艺(SDA)+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

工艺(SCR）工艺，使五号、六号烧结机的

粉尘、SO2、NOx 等污染物排放可以满足《钢

铁企业超低排放限值》要求。

3200
由市生态环境

局拨付


	



